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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4级研究生入学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学校安排，9 月 7 日-8 日，2024 级新生（含本科生、

研究生）报到。研究生新生报到后，即有一周入学教育的时间，

为做好相关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入学教育形式和时间

综合考虑我校研究生规模和分布实际情况，入学教育采取

集中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由研工部·研究生院

统筹安排，各培养学院参与组织实施。

1.集中教育：9 月 9 日—13 日，由研工部和培养学院分头

负责具体实施，详见入学教育工作安排表（附件 1）。

2.分散教育：各培养单位对照安排表，结合本院具体情况，

制订 9 月 14 日—15 日课表，并自主组织落实。

文件



二、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主题教育

1.形势政策与安全教育

研工部组织“专题讲座”，引导新生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

指示，增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引导研

究生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学业上的清醒人、生活上的主动人，

积极投身到研究生学习和生活中。

2.校史校情与爱校荣校教育

入校后，研工部组织参观校史馆、图书馆、格桑花之家、

心理健康中心，培养学院负责介绍校史院史、解读校训、介绍

学科专业、教师风采等形式，引导新生了解校史校情、学校学

院特色、品牌活动等，以帮助新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

爱校荣校情怀。

3.政策解读与行为规范教育

培养学院组织新生学习《研究生手册》，介绍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特点，宣讲党员发展流程，解读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学籍管理规定》《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综合素质测评办法》

《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办法》《奖助学金评定办法》等，

使新生了解研究生日常教育管理等规章制度，掌握请假销假、

住宿管理、奖惩等日常规范，了解各类研究生事务办理程序。

5.校园安全与心理健康教育

邀请隆中派出所宣讲意识形态、防诈、防艾、防火、防盗、

防溺水、防毒品等安全，切实增强新生安全防范意识。邀请心

理健康中心做好 2024 级研究生心理测试，并对部分重点心理



障碍学生采取干预措施，培养学院也要围绕“如何更好地排解

压力”“增强安全意识”等组织新生开展各类主题班会。

（二）专业教育

1.专业导引与导师双选

培养学院介绍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环节、培养

进程、培养管理模式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创新举措；介绍

学院学科专业特色、师资、学科建设、科研及所学专业的社会

需求、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开展导师（团队）见面会及双选

活动等（具体内容由培养学院安排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2.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

培养学院组织新生学习《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湖北文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管理办

法》等管理规定。认真开展警示教育，告诫学生自觉恪守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提高学术诚信和学术鉴别力，教育引导研究

生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抵制学术不端。

三、组织实施及要求

1.高度重视、计划先行。各学院要充分认识新生入学教育

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制定相应的

培养计划，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2024 级研究生了解培养

过程和各项政策制度。

2.提前谋划、统筹安排。各学院要细化分工、责任到人，

确保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安全、稳定、有序开展。入学教育内容

可结合学院实际，独立、交替或合并进行，部分项目可与其他

学院联合进行，确保教育收到实效。



3.宣传到位、资料详实。各学院要根据有关要求，做好研

究生入学教育方面的宣传报道工作，对专题讲座或报告，要有

影像资料并及时备案。

4.调查研究、务求实效。各学院要加强新生的思想状况、

经济状况、心理健康状况调研，准确把握新生基本情况，确保 后

续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安全、稳定、有序开展。

5.计划周密、总结及时。各学院将入学教育工作安排表于

9 月 10 日 12:00 前发送至研究生院李娟老师，并将总结材料纸

质版于 9 月 20 日前签字盖章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附件：2024 级硕士研究生入学教育工作安排表

中共湖北文理学院委员会研究生工作部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院

2024 年 9 月 3 日


